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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單位重新評估經費運用情況，除委託民間參與營運增裕收入

外，亦積極規劃場地租用、提高場館使用率，彰顯歷史建築之

保存及再利用效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臺中創意文化園區前身為「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台中酒廠」，因應時代變遷，酒廠搬遷至工

業區，2002 年 7 月台中市政府順應民意將全區登錄為歷史建築 16 棟，目前為全台灣各酒廠

工業遺址中保存最完整者；之後逐期發展蛻變成為文化部五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之一，並

被定位為「台灣建築、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」之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基地。 

二、該園區佔地 5.6 公頃，整建計畫共分為 2 期，其中 92 年度至 96 年度為第 1 期計畫，已執行

完畢；98 年 10 月 23 日行政院核定屬第 2 期計畫（97 年度~102 年度），總經費 9 億 3,812

萬 9 千元，至 101 年度累計已編列預算 6 億 5,028 萬元，卻僅一半左右建物完成修繕，場館

運用情形欠佳，多處場館租借天數偏低，全年大半時間處於空置狀態。 

三、園區 28 棟建築物，已完成整修及修繕僅有 15 棟（完成率約一半）、刻正進行施工有 6 棟

、其餘 7 棟尚在規劃，未確定修繕時程。園區可提供外界借用及租用之場館共計 21 處，其

中僅 4 處場館與民間業者訂有營運管理契約或定期租約；餘 17 處場館均供外界臨時借用或

租用，使用狀況並不佳；多數場館全年使用次數最多僅幾十次，另有場館全年租借次數為

個位數甚至掛零，大半時間場館均處於空置狀態。由於園區一半左右建物係處於施工中或

未修繕狀態，影響館舍之運用效率。 

四、本（102）年度文化資產局「租金收入」預算數編列 130 萬 9 千元，較上（101）年度僅增

加 29 萬 1 千元，主要為「B03 藝文展覽館」於 101 年 6 月成功委託民間經營管理營運（OT

案）。據該館表示，「音樂排練室」目前亦正評估委託民間參與營運或訂定出租契約之可

行性，方向仍未定；允宜積極辦理，俾提高場館之使用率及增裕園區收入。 

五、綜上，「台中創意文化園區」整建計畫已邁入第 2 期，自 92 年度執行迄今累計已投入 12

億餘元經費，金額龐鉅，惟目前僅完成約一半建築物修繕，影響園區內場館之運用效率；

年收租金更僅有百萬餘元，顯未彰顯歷史建築之保存及再利用效益。建請文化部相關單位

重新評估經費運用情況，除儘速完成 6 棟建物修繕工程外，積極評估場館中適合民間參與

經營營運增裕收入，亦應積極規劃場地租用、提高場館使用率，以吸引更多文創產業進駐

及主題活動演出，俾符「台灣建築、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」之園區定位。爰此，本席特向

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
（十七）本院陳委員雪生，針對日前 NCC 石主委於「國際行動通訊高峰

論壇」中呼籲取消「行動上網吃到飽」之商業模式，造成消費

者與通信業者對於政府政策產生疑慮，普遍認為 NCC 的規劃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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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致使電信業者的不便，也將影響整體產業之信心，進而損害

消費者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年來，由於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，通訊、傳播二領域因數位化而日趨匯流，服務樣貌不

斷推陳出新。民眾亦因國內通信產業發達，通信業者促銷模式之推陳出新，而享有更便宜

、更優質的通信服務。 

二、惟日前 NCC 石主委於「國際行動通訊高峰論壇」中呼籲取消「行動上網吃到飽」之商業模

式，造成消費者與通信業者對於政府政策產生疑慮。 

三、針對該項政策規劃，致使人民對政府產生惡感，影響整體產業之信心，進而損害消費者權

益，爰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出質詢。 

（十八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募兵制內涵為國軍進行組織精簡再造，

並以專業優質的精銳常備部隊，承擔捍衛國家安全與生存的使

命。在兵役制度轉換之際，志願役士兵的招募情形直接影響了

募兵制是否能穩固實行；然而，檢視 99、100 年度，國防部計

畫招募志願士兵各 1 萬 6,445 人及 8,675 人，結果募得 1 萬

0,624 人及 4,364 人，招募率僅有 64%以及 50%。將來實行募兵

制後，由於缺少義務役士兵來補充兵源，對志願役士兵的需求

量勢必增加，然而就招募情形欠佳的現狀來看，不免讓人懷疑

屆時是否得招募到足夠士兵以持續募兵制度的穩定。本席要求

國防部、國防部人力司等相關單位，考慮實行募兵制度後將帶

來的兵源衝擊，就志願役士兵招募情況進行檢討，避免改制後

的員額無法接軌，削弱我國防戰力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國軍最快從 103 年起將由目前的「徵募並行」轉為「全募兵制」，未來徵兵制停止後

，役男仍須接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；而停止徵兵制當年之前就屆役齡的男子，則須改服一

年替代役。然而，當「志願役」兵額不足時，行政院得回復徵集役男服「常備現役」。 

二、檢視 99、100 年度，國防部計畫招募志願士兵各 1 萬 6,445 人及 8,675 人，結果募得 1 萬

624 人及 4,364 人，招募率僅有 64%以及 50%；102 年度國防預算書中表示，今年軍方計畫

招募志願役軍士官兵近二萬九千人，但一到五月僅募得 3600 餘人。而根據 101 年 3 月國防

部人力司於募兵制推動概況專案報告中所列人力目標推估表，102 年以及 103 年預計分年增

加志願役人數各為 1.5 萬人，意即在全募兵制推動前的最後兩年，目標為增加總共 3 萬名的


